矿山技术研究院质量奖评选办法
为了进一步提高矿山院各单位科研、生产和工程等工作的质量和服务水平，进一步强化科研、生产和工程全过程的精细化质量管理，激发员工的积极性，使矿山院的质量管控活动常态化，全面建设适合矿山院发展的质量管理体系，进一步推动矿山院各项业务更好发展，特制定本办法。
一、评选范围
个人，科研项目组、工程项目组（含设计）、生产车间、班组、部门等团队，每年评审一次。
二、评选程序

1、申报

个人或团队根据质量管控效果提出矿山院质量奖申请，并如实填写矿山院质量奖申报推荐表（见附件）。

2、审核上报

各单位对质量奖申报内容严格审核，确保质量管控过程精细化，并取得实效，审核通过后报矿山院综合部。
3、遴选

矿山院党政联席会根据评审工作小组提供的评审情况，遴选出矿山院年度质量奖名单。

三、申报范围
1、提出取得实效的新流程、新模板以及建设性建议；

2、对现有工作流程和模板进行优化，并取得实效；

3、制定完善各项工作的规章制度，并取得实效；

4、制定完善科研、生产和工程等工作的技术规范、操作程序规范；
5、制定完善科研项目、工程项目、采购、产品、财务等质量管理规范；

6、制定完善科研、生产和工程等工作的安全质量管理规范；

7、制定原材料和产品检验、生产标准；

8、个人或团队执行力强，效果显著。 
四、奖项设置

1、矿山院质量奖每年评选一次，按所申报项目的管控程度、效益程度、影响程度、先进程度和推广程度进行综合评定，分设特等奖1名（可以空缺）、一等奖1名、二等奖2名、三等奖3名。特等奖主要用于奖励持续时间较长、参与人数多的重大项目或成效特别突出、影响特别重大、做出特殊贡献的项目。
2、对获奖个人和团队，矿山院统一予以表彰奖励，其中：团队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项目，分别奖励6万元、4万元、2万元；个人获得一、二、三等奖的项目，分别奖励3万元、2万元、1万元；对获得特别奖的项目，奖励金额大于6万元，具体由矿山院评审领导小组决定。
五、设立矿山院评审领导小组负责评审工作

组长： 余斌
副组长：周俊武
成员：杨小聪、尚衍波、徐宁、吴卫国、解联库、郭利杰、夏平
评审工作办公室设在综合部。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矿山技术研究院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2015年1月
附件

矿山技术研究院质量奖申报推荐表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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	评审意见
	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注：申报类型为科研类、工程类、生产类、管理类。
